
新北市汐止區公所 

認識職場性別歧視 

性別工作帄等法 



一、差別待遇 不利對待 
      所謂的差別待遇，是指雇主因為性別或性傾向而對受僱者或求職者做出直接或間接的不利對待。例如：求職       
     廣告上「限男性」、「限女性」，直接以求職者的性別做為錄取與否的資格考量，就是直接歧視。至於間接歧 
     視，在美國曾經發生過某監獄招考監獄警察，以身高、體重為門檻設限，雖然沒有直接限定性別，但實際上將 
     大部分女性屏除在外。 
 

二、舉證是雇主的責任 
    如果受僱者、求職者和雇主之間，就差別待遇是否肇因於性別或性傾向而有爭議，則依據《性別工作帄等法》 

     第31條規定，是由雇主負起舉證責任，提出證據說明這樣的差別待遇，不是因為性別、性傾向的因素，而是其 
     他因素（如：工作績效等）。 
 

三、職場性別／性傾向歧視—都是違法的喔！ 
    例如：雇主或主管不可說─女人要照顧家庭會分心，不適合做業務或工程師、也不適合做主管，就只適合做文 

     書工作…，更不可要求女性員工懷孕就離職。 

我遇到職場性別歧視了嗎？ 
 

資料來源：https://www.awakening.org.tw/faq/category/58 



職場性別歧視有哪些常見的類型？ 
 

「職場性別歧視」指的是在職場上，因為某些跟“性別”有關的原因而被歧視。 
常見的類型有： 
 
一、懷孕歧視：女性在懷孕前後可能遭受到的懷孕歧視。 
二、婚育歧視：禁止或因員工結婚或育兒而產生的歧視。 
三、性傾向歧視：因為性傾向而受到差別待遇的性傾向歧視。 
四、其他與性別相關之就業歧視：因為年齡、容貌、身材、種族、語言等而產生的就業歧視。 
 

資料來源：https://www.awakening.org.tw/faq/category/58 



疫情影響 婦團：接獲職場懷孕歧視諮詢電話暴增135倍 
 

新冠肺炎疫情雖逐漸趨緩，但婦女新知基金會指出，近幾個月接獲職場懷孕歧視
的諮詢電話量暴增，跟去年同期數據相比，諮詢案件暴增135%。 
 
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周于萱說，有些企業以疫情影響為由，不給懷孕員工請安
胎假、產假等，且大多都是公司以疫情衝擊、營運狀況不好為理由，甚至直接言
語暗示，若請了假，恐怕再也回不來。勞動部官員表示，若雇主不給員工請性別
工作帄等法相關假別，可罰2萬到100萬元。 
 
勞動部官員說，勞工可考量自身需求申請育嬰留停津貼，但雇主須尊重勞工意願，
不得強迫員工在疫情期間請育嬰假，若有勞工遇到此情況，可向地方勞工局申訴，
但反過來看，如果勞工在這期間想請產假、陪產假、育嬰假等性別工作帄等相關
假別，雇主都不得拒絕，否則可能挨罰2萬到100萬元。 
 婦女新知基金會指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近幾個月

接獲職場懷孕歧視的諮詢電話量暴增。 

資料來源：https://udn.com/news/story/7266/4562720 



三八婦女節前夕，yes123求職網發布「女性勞工影響
力與職場性別帄權調查」。（記者李雅雈攝） 

被問婚育計畫、被挑剔外型 求職網：逾6成女性遇過職場歧視 

 〔記者李雅雈／台北報導〕yes123求職網今天發布「女性勞工影響力與職場性別
帄權調查」，針對女性發出問卷調查，62.2%受訪者表示，曾因為性別而在求職
時遇到歧視，包括：被追問婚育計畫、被挑剔外型長相。 
 
62.2%受訪者指出，曾經因為性別而在求職時遇到歧視，尤其以「被追問婚育計
畫」最為常見，再者為「被挑剔長相外型、身高體重」、「被追問感情狀況」等
等。yes123求職網發言人楊宗斌認為，現在的女性普遍受過高等教育，缺的只是
發揮長才的機會和獲得對等薪酬。由於男女偏重產業別不同，導致薪資結構也不
同，例如，高薪資的高科技業比例仍是男性偏多，拉近職場從業人員的性別比例
差距仍有待努力。 
 
楊宗斌建議，想建立更為友善女性的職場環境，企業主管指派公務時應先打破性
別刻板印象，例如，外派職位、出差洽商、簽約場合等機會，應給予女性同等的
爭取契機；政府應提供更為實際的養育補貼政策、銀髮照護福利，甚至是購屋安
家的協助，鼓勵女性在婚育後重返職場。 

 
 

資料來源：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089429 



台灣同性婚姻去年5月24日起合法，同志婚後，依法可以
聲請收養另方的親生子女，但有人遭法院要求做親子鑑
定，或因「婚齡太短」遭駁回聲請。同志團體、兒福團
體都說，法院作法有歧視同志之嫌，就算是依法，也過
於僵化，呼籲法院了解同志生養孩子狀況，帄等對待。 

歧視？ 同志收養頻受挫 籲帄等對待 

 

婚姻帄權大帄台去年在立法院前抗議，同志家庭帶著他們的孩子高呼同志家庭
沒有不同。 

 

資料來源：https://udn.com/news/story/7266/4382738 



台灣面臨少子化及高齡化的人口結構變化，55歲以上勞動力參與率
明顯偏低。行政院會今天通過「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草
案，以促進在職中高齡者延後退休，保障退休後重返職場的權益，
使其享有公帄的工作機會。 
 
新北市3月已成立婦女及中高齡者職場續航中心，提供諮詢、訓練、
托育等方案，讓家庭與工作都能兼顧。新北就服處長林澤州指出，
除鼓勵企業雇用中高齡外，也給予在職中高齡支援。針對在職的婦
女及中高齡者，結合教育、衛生、社會局，提供托帅、托嬰、長照
資源，讓他們不會因要照顧長輩、帅童必須先離職，讓工作跟家庭
獲得帄衡。 
 
此法中明定「禁止年齡歧視」專章，雇主對於求職或受僱的中高齡
者和高齡者，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績或陞遷等以及
教育、訓練或其他類似活動、薪資之給付或各項福利措施、退休、
資遣、離職及解僱，均不得以年齡為由給直接或間接差別待遇，否
則將可開罰雇主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 

 

資料來源： https://udn.com/news/story/7269/5069576 

中高齡就業專法上路 



職場性別歧視可能發生在什麼時候？ 
 

職場性別歧視可能發生在以下三個階段： 
一、進入職場前：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的歧視 
二、在職場中：薪資、考績、升遷、福利、教育訓練機會、工作規則的歧視 
三、離開職場後：退休、資遣、離職、解僱的歧視 
 

法條來源：性別工作帄等法 第7條、第8條、第9條、第10條、第11條、第31條；
性別工作帄等法施行細則 第2條、第3條 

資料來源：https://www.awakening.org.tw/faq/category/58 



《性別工作帄等法》第7條規定:「雇主對求職者或受
僱者之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不得因性別
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但工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
者，不在此限。」這裡所謂的「工作性質僅適合特定
性別者」，指的是這項工作在性質上一定要限定男或
女，否則難以完成。如果什麼算是「受僱者或求職者
所從事工作的特定性別因素」有爭議的話，由雇主負
舉證責任，也就是說「雇主必須提出一定要限定男或
女的理由，然後由法官或勞工局判斷是否合理」。因
此雇主不能以求職者的性別作為取捨的依據，除非雇
主能舉證這項工作必須由特定性別從事的原因（如：
女舍管理員，限女性，因為住宿空間原本就設定為同
性環境）。 

進入職場前的歧視 
 

一、招募 
二、甄試 
三、進用 
四、分發 
五、配置 
 

資料來源：https://www.awakening.org.tw/faq/category/58 



在職場中的歧視 
 

一、薪資 
二、考績 
三、升遷 
四、福利 
五、教育訓練機會 
六、工作規則 

 

資料來源：https://gec.ey.gov.tw/Page/617EF1A4AB17E53F/c5a88316-ff0e-4cd8-8c0f-8a5ae8477c19 



性別工作帄等法第10條 
雇主對受僱者薪資之給付，不得因性別或性傾
向而有差別待遇；其工作或價值相同者，應給
付同等薪資。但基於年資、獎懲、績效或其他
非因性別或性傾向因素之正當理由者，不在此
限。 
雇主不得以降低其他受僱者薪資之方式，規避
前項之規定。 

離開職場後的歧視 
 

一、退休 
二、資遣 
三、離職 
四、解僱 

 

資料來源：https://www.awakening.org.tw/faq/category/58 



一、男女皆可使用的措施： 
  1、育嬰留職停薪：當受僱者依據「性別工作帄等法」第16  
     條，申請到「育嬰留職停薪」（俗稱育嬰假）的期間。 
  2、哺乳時間：在子女未滿一歲時，若有哺乳/集乳的需要， 
     在一天當中你/妳還可以有兩次的哺乳/集乳時間，每次 
     三十分鐘。（性別工作帄等法第18條、性別工作帄等法 
     施行細則第11條） 
  3、工作時間之減少及調整：只要你/妳是在超過30人以上的 
     公司上班，為了撫育未滿三歲的子女，可以向雇主請求 
     每天減少工作一小時，或調整工作時間。但減少的一小 
     時是沒有報酬的。（性別工作帄等法第19條） 
  4、家庭照顧假之申請：只要你/妳的公司有超過五個人以上， 
     當你/妳的家庭成員中有需要預防接種、 發生嚴重的疾 
     病或重大事故需要你/妳親自照顧時，就可以申請家庭照 
     顧假，但全年以七日為限。（性別工作帄等法第20條） 

雇主應盡的義務：促進工作帄等、
分擔男女員工的家庭照顧責任 
 

二、只有女性可使用的措施： 
  1、生理假。（性別工作帄等法第14條） 
  2、產假。（性別工作帄等法第15條） 
 
三、只有男性可使用的措施：陪產假。 
    請參考《性別工作帄等法》第十五條。 

資料來源：https://www.awakening.org.tw/faq/category/58 



申訴方式 
 
勞工求職或受僱時，如遭遇就業歧視或性別歧視時，可填妥
「新北市勞工就業歧視申訴書」後，以傳真或郵寄（新北市
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7樓）方式向本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提出申訴。 
 

申訴就業歧視 
 

資料來源：https://www.awakening.org.tw/faq/category/58 


